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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第 十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十九次会议文件（一）之一 

 

 

——2018 年 11 月 27 日在广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广州市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穗字〔2018〕22 号）要求，市政

府组织相关部门对 2017 年度全市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

综合分析，现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①，全市国有资产总额 36,637.6 亿元。其中：

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下同）15,484.4 亿元，占 42.3%；金融

                                                        
① 统计口径原则上采用截至2017年末数据，个别数据因特殊原因未能采用截至2017年末数据的，

将另作附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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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 15,725.6 亿元，占 42.9%；行政事业单位 5,427.6 亿元，

占 14.8%。 

负债总额 24,175.4 亿元。其中：企业 8,774.7 亿元，占 36.3%；

金融类企业 14,153.7 亿元，占 58.5%；行政事业单位 1,247 亿元，

占 5.2%。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12,462.2 亿元。其中：企业 6,709.7 亿

元，占 53.9%；金融类企业 1,571.9 亿元，占 12.6%；行政事业

单位 4,180.6 亿元，占 33.5%。 

2．国有自然资源情况②。 

全市国有土地面积 248,330公顷，林木资源存量 17,109公顷，

水资源总量 773,205 万立方米，发现矿产 47 种、矿产地 820 处，

有效采矿权 24 个。 
                                                        
②参照中央和省的做法，2017 年国有自然资源今年只统计实物量，暂不统计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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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1．资产负债情况。全市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15,484.4 亿元，

同比增长 13.2%；所有者权益 6,709.7 亿元，增长 17.7%；资产负

债率 56.7%，下降 1.2 个百分点。其中，市本级企业 14,303.4 亿元，

增长 13%；所有者权益 6,151.8 亿元，增长 18.2%；资产负债率

57%，下降 1.9 个百分点。区级企业资产总额 1,180.9 亿元，增长

16.5%；所有者权益 557.9 亿元，增长 11.7%；资产负债率 52.8%，

上升 1.2 个百分点。 

2．经济运行情况。全市国企实现营业收入 6,734.4 亿元，同

比增长 12.9%；实现利润总额 495.5 亿元，增长 21.2%；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5.9 亿元，增长 9.1%；上缴税费 606.9 亿元，

增长 23.1%。其中，市本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648.7 亿元，增

长 13.5%；实现利润总额 465.6 亿元，增长 20.9%；上缴税费

597.6 亿元，增长 25.5%。区级国企实现营业收入 85.7 亿元，增

长 12.3%；实现利润总额 29.9 亿元，增长 25.5%；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 22.7 亿元，增长 89.2%；上缴税费 9.3 亿元，下降

21.7%。 

3．重点项目投资情况。市属国企投资市重点项目 88 个，总

投资 6,852.2 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 1,795.6 亿元，完成投资率

26.2%；当年度计划投资 532 亿元，已完成投资 620.5 亿元，投

资完成率 116.6%。承担攻城拔寨项目 60 个，占全市 173 个项目

的 34.7%，总投资 5,992.2 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 1,697.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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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资率 28.3%；当年度计划投资 517.2 亿元，已完成投资

607 亿元，投资完成率 117.4%。 

4．公共服务情况。全年地铁安全运客 28 亿人次，日均客运

量 767.8 万人次，成为全国第三个地铁客流破千万城市，地铁运

能利用度排名全球第一；公交车辆 1.3 万辆，公交线路 1,213 条，

全年客运量超 20 亿人次。市自来水公司连续 5 年获“中国水业

最具社会责任服务企业”，全年供水 16.6 亿立方米、污水处理

10.7 亿吨；全年处理生活垃圾 605 万吨，垃圾围城困局基本解决；

天然气销售 11 亿立方米、发电 185.5 亿千瓦时。 

5．做强做优做大情况。市属国企资产百亿、千亿级企业分

别达 25 和 7 家；营收百亿级企业 16 家，千亿级企业 1 家；入围

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国服务业 500

强的企业分别为 1 家、6 家、6 家和 11 家。广汽集团连续 5 年入

围世界 500 强，排名（238 位）比 2013 年首次入围大幅上升 245

位，并成为北美车展 110 年来首个进入主展馆的中国汽车品牌。

广药集团连续第 6 年蝉联“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第一位，保持

中国最大制药工业企业行业地位。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迈上

2,000 万 TEU 新台阶，跃居全球第五。珠江钢琴集团巩固全球钢

琴产销规模第一地位，蝉联“中国乐器行业十强企业”第一名。

广电运通柜员机、海格通信短波通信、智能装备集团盾构机等均

位居国内市场份额第一。 

（三）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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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情况。全市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15,725.6 亿

元，同比增长 10.3%；负债总额 14,153.7 亿元，增长 9.8%；所

有者权益 1,571.9 亿元，增长 16%；资产负债率 90%，下降 0.4 个

百分点。其中，市本级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15,416.6 亿元，增长

10.5%；负债总额 14,049.7 亿元，增长 10.1%；所有者权益 1,367 亿

元，增长 15.1%；资产负债率 91.1%，下降 0.4 个百分点。 

2．经济运行情况。全市国有金融类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81.2 亿元，同比增长 35.7%；实现利润总额 163.7 亿元，增长

10.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3.7 亿元，增长 5.7%；上缴

税费 69.6 亿元，增长 14.2%。其中，市本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45.3 亿元，增长 38.3%；实现利润总额 147.2 亿元，增长 6.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2.2 亿元，增长 2%；上缴税费 65.1 亿

元，增长 16.6%。 

（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1．资产负债总量情况。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5,427.6 亿元，负债总额 1,247 亿元，净资产 4,180.6 亿元。 

（1）按预算级次，市本级单位资产总额 1,672.5 亿元，占

30.8%；负债总额 335.6 亿元，占 26.9%；净资产 1,336.9 亿元，

占 32%；区级单位资产总额 3,755.1 亿元，占比 69.2%；负债总

额 911.4 亿元，占比 73.1%；净资产总额 2,843.7 亿元，占比 68%。 

（2）按单位性质，行政单位资产 1,563.7 亿元，负债 447.3 亿

元，净资产 1,116.4 亿元；事业单位资产 3,863.4 亿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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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7 亿元，净资产 3,063.7 亿元；民间非营利组织③资产 5,206.5 万

元，负债总额 101.6 万元，净资产 5,104.9 万元。 

2．资产规模与结构情况。全市行政事业性资产总额 5,427.6 亿

元中，流动资产 1,528.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5.5%，占 28.2%；

固定资产 1,320.9 亿元，增长 7.2%，占 24.3%；无形资产 80.3 亿

元，增长 26.3%，占 1.5%；在建工程 2,363.2 亿元，下降 0.5%，

占 43.5%；其他资产 134.5 亿元，增长 36.6%，占 2.5%。 

（1）固定资产情况。固定资产总额 1,320.9 亿元（其中，市

本级单位 648.5 亿元，占 49.1%）中，行政单位 465.4 亿元，占

35.2%；事业单位 855.2 亿元，占 64.7%；民间非营利组织 0.3 亿

元，占 0.02%。 

固定资产总额 1,320.9 亿元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829.4 亿

元，占 62.8%；通用设备 300.3 亿元，占 22.7%；专用设备 129 亿

元，占 9.8%；文物和陈列品 4.5 亿元，占 0.3%；图书档案 14.6 亿

元，占 1.1%；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43 亿元，占 3.3%。 

（2）无形资产情况。无形资产摊销后净值 80.3 亿元，其中，

市本级单位 26.9 亿元，占 33.5%，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71.5 亿

元，占无形资产的 85.6%）和软件。其中，行政单位 22.4 亿元，

占 27.9%；事业单位 57.9 亿元，占 72.1%。 

（3）在建工程情况。在建工程价值 2,363.2 亿元，其中，市

本级单位 541 亿元，占 22.9%，主要是尚未竣工交付使用的建设

                                                        
③我市民间非营利组织全部分布在区级，主要是区属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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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其中，行政单位 458.9 亿元，占 19.4%；事业单位 1,904.3 亿

元，占 80.6%。  

（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1．土地资源。全市国有土地面积 248,330 公顷，其中：耕

地 8,493 公顷、草地 1,565 公顷。 

2．林木资源。截至 2016 年末④，全市国有林木面积 17,109

公顷。 

3．水资源⑤。全市国有水资源总量 773,205 万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资源量 764,408 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150,826 万立方

米。 

4．矿产资源。全市发现矿产 47 种、矿产地 820 处，已查明

资源储量矿产 29 种、矿产地 70 处，其中大型矿区 10 处、中型

矿区 18 处、小型矿区 42 处。主要矿产为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

灰岩、盐矿、矿泉水和地热水等非金属矿产。能源矿产和有色金

属矿产短缺，呈零星分布，规模较小，品位不稳定，开发利用价

值低。我市现有有效采矿权 24 个，分别为建筑用花岗岩 5 个、

水泥用石灰岩 2 个、水泥配料砂页岩 1 个、矿泉水 13 个、地热

水 2 个、盐矿 1 个。 

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及改革成效 

                                                        
④按照省林业厅的统一部署，2017 年度森林资源档案更新和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故采用

2016 年数据。 

⑤ 本地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域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水总量（不包括区外来水量），其

中地下水会有一部分转化为地表水，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并扣除两者间的重复计

算量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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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1．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1）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一级企业

共 35 户，仅广州市设计院未完成公司制改制。目前，市国资委

正在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推进该院转企工作。 

（2）规范董事会建设。市国资委出台完善市属国有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实施意见，完成 25 家直接监管企业章程规范工作，

完成 13 家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完成率 52%。外部董事专家库

增加至 332 人，完成 17 家企业 52 名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任免

或提名、推荐工作，首次实现对外部董事履职情况考核全覆盖。 

（3）加强外派监事制度建设。全年共选聘 12 名外派监事会

主席和 19 名专职监事，组建 15 个外派监事会小组，基本实现监

管企业外派监督工作全覆盖。市国资委出台市属国有企业监事会

主席、专职监事考核评价与薪酬管理试行办法、外派监事会管理

细则和监事会重大事项监督清单，组织外派监事完成土地物业、

审计整改落实情况、攻城拔寨重大项目投融资情况专项督查共提

交各类工作报告 400 多份，提交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报告 80 多份，

有效发挥外派监事会监管“地网”作用。 

2．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1）稳妥有序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工作。省国资委已批复同

意艾茉森、建科院、广东奇化、珠江监理 4 户企业成为广东省的

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占全省 5 户企业的五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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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推动企业 IPO 上市和“新三板”挂牌。2017 年广

州港股份等 4 家国企实现 IPO 上市；广电计量已申报 IPO 上市

材料；广州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工作稳步推进，正筹备申报 IPO 上

市材料。指导企业利用“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核心产

业加快发展。2017 年新增广州期货等 5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全市“新三板”挂牌国企总数达 16 户。 

3．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完善“1＋18”改革政策

体系，市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我市国有企业土地资产处置的

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我市国有企业物业出租管理的指导意

见》；市国资委出台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实施意见、完善市属国有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施意见、监管企业及其子企业改制的工作流

程指引和监管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加快落实国企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指导企业规范有序推进改制工作，制定广汽集团管理模

式改革及创新发展的工作方案，推动广汽集团管理架构重建，精

简层级并提升效能。 

（2）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市属国企 2013 年

已完成统一监管主体工作。2017 年将 27 户托管企业和 2 户企业

化管理事业单位纳入市国资委直接监管，同时，将市文资办、司

法局、农业局、科技创新委所属 37 户企业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并

实施委托监管。 

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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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出清重组国有“僵尸企业”工作目标，印发《广州

市国有“僵尸企业”处置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落实各类资

金 3,100 多万元，推动 106 户特困企业完成脱困。截至 2017 年

末，476 户国有“僵尸企业”已累计完成 467 户出清重组，完成

率 98.1%。 

5．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1）强化全方位一体化综合监督格局。形成纪检监察、国

企巡察、产权管理、评估管理、企业财务预决算管理、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管理、投资管理、法律监督等多个监督主体相互协作的

综合监督格局。全面实行产权登记信息化管理，全年共办理产权

登记 386 项，办理经批准经济行为所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及备案

13 宗。开展资产评估管理工作专项检查。编报国资经营预算三

年规划草案，切实加强预算管理。加强企业投资全流程监管，全

年入库管理国企重大项目 241 个。推动三批共 27 家企业制定总

法律顾问推进方案，18 家完成人员配备。指导企业开展重大法

律纠纷案件管理自查。 

（2）建立健全审计监督机制。市国资委出台市属国有企业

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强

化审计结果运用。全年组织开展二级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10 项，督促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核查并处

理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和审计建议函 14 宗，切实提高内控水平。 

（3）实施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组织企业实施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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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决算审计工作，在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企业年度决

算审计报告的同时，提供《内部控制测评报告》，揭示企业内部

控制缺陷，落实整改落实，提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成果运用。 

6．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加快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统筹推进驻穗

央企、省企及市（区）属企业职工家属区 25 万户的“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加快落实协议签订，分离移交协议总体签约率已

达 71%，全面完成国家和省交办的年度工作任务。 

（2）全面推进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全面启动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

作，开展对我市范围国有企业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消防机构、

市政设施、社区管理等 52 户机构的摸查核实。完善工作机制，

积极推进中国石化广州公司、省机场集团和广州港集团市政设施

和社区职能移交工作。 

7．加强企业党的建设。 

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与公司法人治理

相融合，积极发挥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

作用，确保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落

实。一是抓学习强督导，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国资国企落地生

根。二是抓责任促落实，扎实开展国资系统党建工作，推进落实

党建要求进章程工作。三是抓教育建机制，促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四是抓基层打基础，争创基层党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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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抓队伍聚人才，打造高素质党建队伍。 

（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我市始终坚持把国有金融类企业纳入全市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全局，特别是 2013 年在全国率先将市属金融类企业全部纳入

市国资委统一监管，推动金融类企业完善法人治理、健全长效激

励约束机制、强化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在此基础上，2017 年以

来大力推动金融类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强化资本运作、加速做强

做优做大，取得阶段性成效。 

1．强化金融类企业基础管理。 

围绕夯实金融类企业监管基础，我市在统一监管之后实施了

“统一基础管理、统一监管政策、统一监督检查”的“三统一”

举措，并针对金融类企业特殊性，通过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加强

产权评估管理、强化预算管理、健全审计监督制度，推动构建更

为完善的基础管理体制机制。 

（1）完善制度管理体系。2017 年新出台改革文件 6 项，涵

盖法人治理、资产评估、土地资产处置、物业出租管理、改制流

程规范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善的“1+18”改革政策体系。完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制度文件，促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执

行和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2）加强产权评估管理。全面实行覆盖全部金融类企业的

产权登记信息化管理，2017 年共办理金融类企业产权登记 29 项，

实现应登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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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预算管理。组织金融类企业开展财务预算核准和

备案，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年规划草案，以预算管理为突破，

带动金融类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4）健全审计监督制度。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

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导督促金融类企业健全

内审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审计监督，全年开展

二级金融类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2 项，核查处理审计处理

书和审计建议函 1 宗，推动企业进一步提高内控水平。 

2．完善金融类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我市把完善法人治理作为规范金融类企业内部治理、激发企

业活力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通过推进实施规范董事会建设、构建

市场化经营管理团队、有效发挥外派监事监督作用等方式，积极

探索实施符合金融类企业特点的法人治理结构。广州农商银行、

广州金控等一批具备条件的企业，积极探索在二级及以下企业推

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并配套实施差异化薪酬分配和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 

（1）推进实施规范董事会建设。2017 年市国资委出台《关

于进一步完善市属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施意见》，指导金

融类企业完善公司章程，并授予企业董事会主业投资权等重大管

理权限。 

（2）构建市场化经营管理团队。广州农商银行、广州金控

等一批具备条件的企业，积极探索在二级及以下企业推行职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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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制度，并配套实施差异化薪酬分配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3）有效发挥外派监事监督作用。全部国有金融类企业均

按要求设置监事机构，2017 年金融类企业监事会共提交各类报

告 28 份，针对重大风险事项提交报告 6 份，发出提醒函 3 份，

及时提示预警重大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3．推动资本运作及重组整合。 

围绕推动金融类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我市在 2017 年

大力实施金融类企业资本运作及重组整合。 

（1）完成广州农商银行 IPO 上市。广州农商银行于 2017

年 6 月成功在香港上市，募资规模 71 亿港元，成为当年港交所

IPO 金额第二大的项目，也是广东省第一家上市的地方法人银

行、第一家在 H 股上市的法人银行，实现历史性突破。 

（2）完成广州银行 155 亿元股权优化。市国资委牵头推动

广州金控、广州银行实施股权结构优化项目，涉及金额 155.6 亿

元，成功引入包括 3 家央企在内的 7 家战略投资者，广州金控及

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下降至 42.3%，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不同

经济成分互相融合的多元化股权结构。 

（3）实现越秀金控资产重组。市国资委将持有的越秀金控

92,697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越秀集团，公司控股股东由市国资委

变更为越秀集团，推动越秀金控成为地方金融上市公司，越秀集

团也实现地产和金融两大核心业务的资本化。 

4．构建金融类企业高效监管机制。 



 — 15 —

（1）将金融类企业全部纳入统一监管。2013 年我市在全国

率先实施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金融类企业全部纳入市

国资委监管，完成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开，为企业快

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提升国资监管部门专业化监管水平。2017 年，市国资

委在落实清单管理基础上，优化整合内设机构职能，首次设立资

本运营处对金融类企业实施专业化监管，并设立首家资本运营公

司广州国发负责资本运营，加快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3）完善全方位一体化综合监管机制。整合多种监督资源，

构建起市国资委和市属国企两个层面的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多个监督主体相互协作的综合监管格局，及时发现并纠正企

业重大风险问题。 

（4）探索实施“智慧国资”信息化监管。2017 年市国资委

首次在国资系统启动全覆盖的“智慧国资”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

聚焦财务运行、资金流动、投资项目等板块开展全流程监管，并

建立红黄绿灯预警系统对企业财务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分类

预警，初步构建起国资监管的“天网”。 

5．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我市金融类企业全面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内部控制水平，通

过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独特的风险偏好指标体系，优化

风险治理架构；通过创新风险管理技术，加快系统与大数据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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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广州农商银行、广州银行不良贷款率⑥分别为 1.5%和

1.4%，拨备覆盖率⑦分别为 186.8%和 162.6%，主要资产质量指

标均优于监管要求，不良贷款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广州农商银

行、广州银行、创兴银行资本充足率⑧分别达 12%、12.3%和

17.6%，高于 10.5%的法定值要求。众诚保险风险综合评级首次

提升为 A 类，广州证券核心风控指标分类评价结果为 A 类 A 级，

全部高于监管要求。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我市现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目标是：以服务部门

预算改革为中心，以规范资产管理为基础，以建立资产数据库和

资产配置标准为突破，以盘活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为目的，建立

与公共行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实现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从配置、使用、处置全过

程的监管。 

1．资产管理体制情况。 

按照财政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

2006 年第 35 号）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

部令 2006 年第 36 号），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

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用、使用”的管理体制，财政部门、

                                                        
⑥不良贷款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

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100%。 

⑦拨备覆盖率：实际上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拨备覆盖率 =(一般准备

+专项准备+特种准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100%。 

⑧资本充足率：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表内、外风险

加权资产期末总额×100%（其中，资本净额＝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扣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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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各级政府

—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管链条。一是强化

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职责，确保法律法规赋予财政部门的综合管理

职责落实到位，加强对主管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指导和日常监督。

二是落实主管部门组织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和严格实施国有资产

管理制度，完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发挥与财政部门联系沟通和

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桥梁作用。三是规范行政事业单

位具体管理活动，落实具体管理职责，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

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预算管理的衔接，提升管理效能。 

2．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1）国有资产配置制度的建设情况。2008 年，市财政局制

定印发《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明确行

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应遵循的原则，从配置数量和价格上限

两方面对行政单位办公用房购建和装修、机动车辆和办公家具、

办公自动化设备等 5 大类、43 个品目常用公用设施的配置作出

规定。2012 年，对配置标准进行了修订，新的配置标准根据单

位人员编制和内设机构数量，结合单位资产存量情况，实施资产

配置价格和数量的双重控制，保证绝大多数行政单位日常办公需

要，为资产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提供参考。 

（2）国有资产使用制度的建设情况。2008 年，市财政局制

定印发《广州市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对

单位自用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对外担保、国有资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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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资产使用监督检查等行为进

行了规范。2016 年对原办法中的总则、单位自用资产、对外投

资管理等章节内容进行修订，新增了实行动态化管理要求，调整

了审批权限，删除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章节。 

（3）国有资产处置制度的建设情况。2007 年，市财政局制

定印发《广州市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办法》，对国有

资产无偿调拨、有偿转让、对外捐赠、置换、报废、报损等处置

事项进行全面细化完善。2012 年和 2017 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调

整了部分审批权限，加强股权转让审批监管力度，规范了资产处

置审批和处置收入的管理，改革已报废资产的处置制度，对可能

产生污染的电子废弃物实行统一回收，由环保企业实行环保降

解；对账面价值较高的资产鼓励公开交易，充分挖掘国有资产的

残余价值。 

3．完善资产管理措施。 

市财政局按照“建机构、立规章、抓管理、促规范”的工作

思路，着力夯实管理基础，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推进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在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等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 

（1）明确目标，理清思路，规范国有资产管理。针对行政

事业国有资产具有配置领域的非生产性、使用目的服务性以及与

财政管理的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市财政局明确了“摸清家底，掌

握情况；建章建制，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分清责任；建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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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强化预算管理；规范资产处置，防止资产流失”的具体要

求，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 

（2）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一是多次会同有

关部门对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基本摸清我市

行政事业单位的家底和资产分布，为加强基础管理，实现资产管

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提供大量基础数据。二是建立完善行政事

业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将市本级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全部纳入

系统管理。三是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建立电子台账制度，及时掌

握单位资产存量、变动和分布情况。 

（3）推行资产出租和转让的“阳光”管理。市财政局印发

关于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和转让进入产权交易市场

公开交易的通知，明确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和转让按市场

化方式实行公开招租和交易，遏制资产低价出租或转让的行为，

对堵塞滋生腐败漏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积极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市财政局早在 

2007 年已开展资产购建计划的编制，以办公用房和定编小汽车

作为切入点，明确经市财政局批准的资产购置计划方可列入单位

部门预算，开创了我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子。2017

年末，为深化部门预算改革，通过完善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有机对接，将办公业务用房、电梯、UPS（不间断

电源）、汽车、常用设备等资产系统数据直接作为编制年度部门

预算的依据，以存量控制增量，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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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国有资产有效利用。 

为加强对闲置及超标准配置资产的管理，提高利用率，市财

政局建立资产调剂使用制度，合理配置存量资产，最大限度发挥

资产使用效益。一是建立办公用房数据库，将闲置或超标配置办

公用房调剂给符合配置标准的单位使用；二是将行政事业单位剩

余存量公房统一移交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用于解决低收入困难群

众住房问题；三是按照市委市政府“攻城拔寨”项目要求，将行

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部分经营性资产无偿调拨给市属国企经营，涉

及土地 224.5 万平方米，房屋建筑物 74.9 万平方米，账面价值

48.5 亿元。 

5．加强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 

市财政局 2011 年已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建

设，通过完善资产数据库，利用系统具备的资产购置、使用、处

置、产权登记、房屋管理、出租出借管理、查询等功能并与其他

系统对接功能，实时掌握国有资产使用现状，初步实现与预算一

体化系统的对接。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1．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机制。 

贯彻落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要求。一是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开展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从市、区层面层层落实上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方案要求。二是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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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2017 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成果。三是严格执

行省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完

成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耕地占补平

衡等任务。四是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等核心任务，提出加强耕地保护、规范土地供应、强化土地储备、

完善供后监管等管理意见，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 

2．完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机制。 

认真落实中央、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林场改革和

林业生态红线划定等部署。一是不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

处林权争议，将国有林权流转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规范

林地林木流转管理。二是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扎实

开展森林品质提升工程。先后建成京珠高速等 605 公里生态景观

林带以及土华立交 18 个城市出入口景观。2014—2017 年新增 30 个

森林公园建设，逐步形成国家、省、市、区、镇街五级森林公园

体系；建成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等 19 个湿地公园，2012—2017 年

累计建设森林碳汇 20.6 万亩，碳汇监测体系初步建成。在乡村

实施“一园一林一路”建设，累计绿化美化乡村 670 条。我市各

项绿化指标居全国大城市前列，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三是大力推进国有林

场改革。紧紧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做好全市

国有林场改革的统筹和指导工作，印发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

完成国有林场定性定编定责等改革主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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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 

认真落实省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和饮用水源地保护条

例。一是配合完成省级北江流域水量分配工作，制定并实施流溪

河调补水、市桥河群闸联控调水方案。二是加强取水许可和计划

用水管理，及时更新全市取水台账，全市取水许可率和取水计量

率均达 100%，同时完成全市 16 宗大中型灌区农业取水和日取水

5 万方以上非农业取水监控体系建设。三是积极开展节水型社会

建设，实施节约用水规划和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普及工作方案， 

2017年已完成全市公共场所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普及改造工作。

四是对流溪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监测，将超标污染物情况

及时通报有关单位。五是建立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和安全评估

制度。编制《广州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达标规划》，开展广州市

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制定《广州市水污染事故处置应急预

案》，完成 10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水质达

标率 100%。 

4．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机制。 

一是强化规划管控，编制《广州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16—2020 年）》，与我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生态保护规划、交通发展规划等充分衔接。矿业权设立严

格按要求审批，从源头上保护和集约节约利用矿产资源；二是规

范矿业权审批。矿业权出让、审批信息依法依规公示公开，矿业

权审批严格执行会审制度，审批全程网上监管。三是建立矿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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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巡查监测制度。准确掌握矿山企业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并及时

提醒警告，2017 年全市矿山未发生越界违法开采。 

三、国有资本投向、布局和风险防控等重点情况 

（一）国有资本投向和布局情况。 

我市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所有者权益）主要投向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重点分布在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其中第三产业 6,617.1 亿元，占 87.8%

（交通运输业 2,223.8 亿元，占 29.5%；社会服务业 1,910 亿元，

占 25.4%；金融业 1,367 亿元，占 18.2%；房地产业 652 亿元，

占 8.7%；批发零售业 347.1 亿元，占 4.6%）。第二产业 916.9 亿

元，占 12.1%（工业 686.8 亿元，占 9.1%；建筑业 226.7 亿元，

占 3%）。第一产业 1.9 亿元，占 0.02%。 

（二）国有资本风险防控情况。 

1．深化投资监管，防范投资风险情况。 

深化市属国企投资监管，防范投资风险。一是规范企业年度

投资计划管理。企业结合发展战略规划编制的年度投资计划与财

务预算、经营业绩目标相衔接，投资规模与合理资产负债水平相

适应。二是积极推动市属国企市重点项目建设，落实考核、资产

注入等配套措施，鼓励和支持市属国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三是

强化企业董事会职能，强调企业的投资主体责任，实施有效的内

部控制，强化风险管控，企业重大投资项目严格按照“三重一大”

有关规定履行管理和决策程序。四是聚焦主业，严格控制企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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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投资，超过公司章程规定限额的非主业投资项目需报市国资

委审核。 

2．建立健全监管制度，防范重点投资领域风险。 

市国资委正研究制定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落实企业

投资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市属国企投资行为，防范国有资产流

失；通过明确投资职责、打造规范企业投资行为监管架构、实施

投资负面清单管理等方式，重点加强国企境外投资活动监管。 

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牢守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 

市国资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

省、市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工作

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多措并举，坚守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一是通过规范预算、考核、发债管理、投资管理

等多方面联动，加大管控力度。二是积极推动企业通过 IPO、配

股、开展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优化资本结构。

三是从防范和控制企业债务风险出发，建立健全企业发债管理制

度，研究制定监管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监管企业

和各级子企业发债行为的监督和指导。四是抓好处置“僵尸企业”

工作，提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融资信用风险。五是按“一

企一策”审批直接监管企业的公司章程，控制企业整体资产负债

率。 

（三）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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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处置情况。 

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组整合。一是推进存量企业重组，

完成了“两对四户”市管企业重组，将电气装备与广日联合重组

打造智能装备产业龙头，推动轻工工贸集团重组纺织工贸集团，

打造国际化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和供应商，直接监管一级企业减少

到 35 家，企业重组后将有效提高市属国企的行业竞争力。二是

将市国资委持有的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697 万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收益分配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市本级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5.6 亿元（其中，利

润收入 25.8 亿元，股利、股息收入 5.5 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 4.1 亿元，历年结余结转 0.2 亿元），收入决算 40.1 亿

元（含历年结余结转 0.2 亿元），较预算增加 12.7%。预算支出

35.6 亿元，支出决算 35.4 亿元，完成预算 99.5%（其中，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事业 10.3 亿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决

算 2 亿元；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 21.8 亿元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补

贴决算 1.3 亿元）。其中： 

市本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亿元，决算 32亿元（含

历年结余结转 0.2 亿元）；预算支出 34.6 亿元，决算 34.4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9.5%⑨，当年预算支出主要投向汽车、装备制造、

                                                        
⑨2017 年预算收入小于预算支出的原因是统计口径剔除了金融类企业，如按照全口径统计，则预

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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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6 亿元，决算 8.1 亿元；

预算支出 1 亿元，决算 1 亿元，完成预算 100%。 

（2）对监管企业的收益管理情况。 

一是完善收益收缴制度。出台《广州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办法》，自 2016 年起，逐年提高市属国有独资企业税后利润上

缴比例；并逐年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

更多的用于统筹保障民生。 

二是完善收益分配制度。规范国资收益支出项目申报、审批、

资金使用和监督，明确国资收益重点用于推动我市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优化调整、国企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我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建设；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项目。 

（四）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情况。 

市属国有境外企业 666 户，财务合并口径资产总额 3,998.6 亿

元，所有者权益 301 亿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8.9 亿元，利

润总额 82 亿元。 

1．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境外资产情况。 

市属国有非金融类企业财务合并口径资产总额 2,595.2 亿

元，所有者权益 259.5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13.6 亿元，利

润总额 66.7 亿元。从区域分布，境外企业主要集中在香港（占

98.6%），其他分布区域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德国、澳门；从行

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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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零售业和工业。 

2．金融类企业境外资产情况。 

近年来，我市积极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类企业通过新设

公司、兼并收购等方式向境外拓展，其中 2014 年越秀集团以 116 亿

港元收购香港创兴银行，是国内首宗由地方国企完成的境外银行

并购，也是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境外并购。截至 2017 年

末，我市国有金融类企业重大投资形成的境外资产总额 1,403.3 亿

元，分别由境内、境外金融类企业境外投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境

外金融类企业境外投资大约占 97.5%，主要载体为创兴银行。 

（五）企业负责人薪酬情况。 

我市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要

求，进一步规范市属国企负责人薪酬核定、管理、兑现、福利待

遇等，依法依规落实对国有金融类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要求，按

照规定，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以上年度市属国有企业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结合企业负责人

的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核定。2016 年度⑩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负

责人平均核定薪酬 57 万元（不含任期激励收入），其中主要负责

人 60 万元。其中，4 户金融类企业负责人平均核定薪酬 65.3 万

元，其中主要负责人 66.7 万元。薪酬水平与央企和省属国企基

本保持一致，初步形成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

督有效的收入分配格局。 

                                                        
⑩每年核定上一年度的企业负责人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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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效益情况 

（一）资产配置情况。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总资产增长率 6.6%，其中流动资产增长

15.5%，固定资产增长 7.2%，无形资产增长 26.3%，在建工程增

长-0.5%，其他资产增长 36.6%。其中：市本级总资产增长率-5.4%，

其中流动资产增长 9.8%，固定资产增长 4.1%，无形资产增长

26.4%，在建工程增长-24.2%，其他资产增长 29.2%。 

（二）资产使用情况。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自用资产 5,323.6 亿元，占资产总额

98.1%；出租出借资产 79.9 亿元，占资产总额 1.5%；对外投资

24.1 亿元，占资产总额 0.4%。其中：市本级自用资产 1,620 亿元，

占资产总额 96.8%；出租出借资产 41.5 亿元，占资产总额 2.5%；

对外投资 11 亿元，占资产总额 0.7%。 

（三）资产处置情况。 

我市处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原值 36.2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原值 36 亿元），占资产总额 0.7%。其中，市本级处置 15.8 亿元，

占资产总额 0.9%，占固定资产原值 2.1%。 

（四）资产收益情况。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 88,748.4 万元（市本级

50,433.9 万元，占 56.8%）中，资产出租出借收入 64,619.8 万元，

已上缴 55,684.8 万元，完成 86.2%；处置国有资产取得收益

8,226.3 万元，已上缴 7,876.1 万元，完成 95.7%；对外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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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2.3 万元，投资收益率 6.6%。 

五、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国有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情况 

（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情况。 

1．推进绿色生态网络建设。印发实施《广州市城市环境总

体规划（2014—2030 年）》，完成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06

—2030 年）编制，制定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技术指引等标

准规范。 

2．综合治理土壤污染。印发实施《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工作方案》《广州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2017—2020

年）》，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对全市 906 家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业进行环境调查。完成全市 91 个

国控、108 个省控土壤点位布控和监测工作。 

3．水环境、水生态持续改善。印发实施《广州市治水三年

行动计划（2017—2019 年）》，35 条黑臭河涌整治主体工程已完

工。出台广州市河长制《考核办法》《河长巡河指导意见》《工作

督察制度》《验收办法》等 18 项配套制度。完成 1,688 个禁养区

内养殖场户整治工作，完成率 100%。 

4．加快推进森林城市品质提升和美丽花城建设。新建生态

景观林带 98.3 公里、森林公园 6 个，完成森林碳汇 4 万亩，乡

村绿化美化 96 条，新增绿道 200 公里，累计建成城乡绿道 3,400

公里，形成 24 条精品绿道线路；天桥绿化里程达 349 公里，成

为全国最长的城市空中花廊，获得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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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与利用情况。 

1．尽职尽责资源保护资源。一是严守耕地资源保护红线。

完成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全面落实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制

度。二是强化矿产资源保护。组织编制 2016—2020 年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建立矿山季度巡查监测制度，着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三是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流溪河调补水、市

桥河群闸联控调水方案，建立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和安全评估

制度。四是加大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力度。严格执行使用林地用途

管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和管理，持续加强森

林资源管护。 

2．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一是建设用地供应制度不断完善。

加大土地收储力度和对科技创新产业用地供应，创新先租后让和

弹性出让等供应方式，建立以土地产出率等内容的最严格的节约

集约用地审批和监管机制。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约化。严格

按照批准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严禁超量开采，落实监管制度和

监测措施，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95%以上，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规模化、集约化。三是水资源利用更加科学有效。全市用水总

量 43.1 亿立方米，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49.5 亿立方米以内；万

元 GDP 用水量降幅 17.3%，高于省考目标 10%；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降幅 15.4%，高于省考目标 12%；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0.491，高于省考目标 0.490。四是森林资源利用更加合理。

主动联系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积极协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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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追加林地定额和审核审批，既保证了我市建设发展需要，也促

进了依法依规有序利用林地。 

3．探索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定《广州市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试点登记实施方案》，率先启动全国第一个湿地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项目，依托多种技术手段开展确权登记调查，

形成湿地数据采集和测绘技术标准、制定登记实施规范，探索以

湿地作为独立登记单元的确权登记方法。 

六、国有资产管理中违法违规行为及查处情况 

（一）落实中央、省、市相关国有资产的整改情况。 

1．企业及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2017 年，市国资委联合外派监事会，对企业 2016 年接受市

审计局和市国资委审计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督促企业重视

整改，对物业出租、招投标、内控管理等方面从根源上堵塞漏洞，

举一反三排查同类型问题出现的风险，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2017 年 9 月，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违规出租出借情况全面清理工作，针对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

国有资产存在未履行审批程序擅自对外出租、未按规定公开出

租、未按市房管部门公布的地段参考价和中介机构评估租金对外

出租、合同到期后未按规定报批继续出租原承租人、承租人拖欠

租金未采取有力措施追缴、租金收入未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存

量公房未按规定移交市住房保障办管理等违规问题，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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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印发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整改工作方案，明确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整改内容、整改意见和责任分工、整改步

骤和时间节点以及整改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出租出借清理整改工作。 

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1）开展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的清查和处理工作。推进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专项整治，2007—2010 年征地率达到 98.6%，

完成省第二阶段整治任务。全市近五年批而未供供地率达 71%，

完成国家、省要求的 60%的任务目标。2017 年全市批而未供“去

库存”超额 2,130 亩，完成省要求的任务目标。全市 73 宗未处

置到位的闲置土地已完成整改 72 宗，整改率达 98.6%，顺利通

过督察验收。全市闲置土地面积由 504 公顷下降到 333 公项，下

降 34%。 

（2）狠抓土地执法工作。一是在卫片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

用地 917 宗，面积 1,783 亩，已收缴罚没款 1,583.6 万元，没收、

拆除建构筑物 79.3 万平方米。二是按照土地例行督察要求，完

成涉及违法用地的整改任务。三是全市在线巡查系统上线率

82.8%，上线时间 8.3 万小时，巡查距离 153.8 公里，上报案件

3,806 宗，涉及面积 14,832.1 亩。动态巡查案件发现率、制止率、

处理率均位于全省前列。四是扩大无人机航拍范围，对黄埔区九

龙镇和永和街等区域进行无人机航拍监测，覆盖面积 740 平方公

里。五是选取荔湾区花博园等 10 宗违法用地典型案件公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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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3）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全市违法使用林地立案

317 起，结案 224 起，涉及林地面积 20.5 公顷，罚款 274.8 万元，

收回林地 21.8 公顷。 

（二）国有资产管理中违法违规行为及查处情况。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国有资产管理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共

63 件 63 人。其中，查处因受贿、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违纪违

法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的 7 件 7 人，私分国有资产的 5 件 5 人，

设立或者使用“小金库”的 51 件 51 人。市国资系统在推进企业

基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行动中，累计处理企业各级干部 207 人，

其中纪律处分 67 人、移送司法机关 16 人。 

七、落实人大对国有资产的决定决议、议案、建议情况 

市国资委会办市人大建议 9 宗，均按时将会办意见反馈至主

办单位；市属国有企业办理市人大建议 45 宗，其中主办 7 宗，

会办 38 宗，主办建议涉及城市供水、重点项目建设、城市公交

服务、港口建设等方面；市财政局会办市人大建议 1 宗，涉及盘

活闲置物业方面，已将会办意见报反馈至主办单位。 

八、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施 

（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 

1．企业及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1）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在近两年大幅提升研发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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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年均研发总投入也仅有 95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1.5%），

尚有部分企业未设立研发中心，创新型领军企业较为缺乏，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率多年在 45%左右徘徊，创新成果总数不多，近两

年专利申请量增速较全市偏低。 

（2）体制机制改革较为滞后。对企业董事会的依法授权不

够，集团层面混改试点和职业经理人推广步子不够大，个别竞争

性企业人才流失问题比较突出等。 

（3）国资监管效能有待提高。“智慧国资”信息化监管系统

一期正在试运行阶段，穿透式监管的效能尚未显现。综合监管体

系尚未有效建立，多个监管主体如何协同有待进一步探索。如何

更好发挥国资运作平台作用、加快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力度有待增

强。 

（4）国企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仍需加强。落实管党治党“两

个责任”尚未全面到位，部分企业党建与业务存在一定脱节，党

建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大部分企业具有特色的党建品牌、党建阵

地不多。执纪问责失之于宽、松、软，对领导干部的全方位监督

以及整治“四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1）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建设不健全。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复

杂，个别单位家底不清，财产不实，账实不符，资产管理比较混

乱，账面数值不能如实反映实际价值。二是主管部门及单位行政

事业资产管理的制度建设滞后，内控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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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实不符、账表不符、存在账外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2）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结合度不强。一是单位国有资产

基础管理较薄弱，资产管理、预算管理与财务管理结合不紧，资

产配置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二是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作

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资产系统数据未能实时更新，造成系统数

据与实际不一致。 

（3）资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在资产使用管理环节，

部分单位存在资产违规出租和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现象，部分单位

自用资产管理不善，资产长期闲置、损坏和丢失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在资产处置管理环节，部分单位处置资产随意性较大，存在

资产低价出售、无偿出借等现象。 

（4）资产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是单位资产管理人员

会计财务基础知识薄弱。二是管理额人员岗位轮换更迭频繁，业

务交接不到位，造成了单位内控制度薄弱，职责落实不到位。 

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 

（1）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有待进一步摸清。目前，国家、

省计算自然资源基本都只是资源实物量的调查统计，对其资产价

值核算和计量仍处探索阶段，难以掌握资产底数。主要原因：一

是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尚不清清晰，口径难以统一。二是资产

核算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难以准确反映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的实际市场价值。三是现行的社会经济统计和核算制度中，无自

然资源资产及其利用科目，缺乏数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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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索。一是登记单元划分问题难以统一。需进一步明确登记范围，

划定登记单元，落实保持生态完整性、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要求。

二是自然资源分类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目前，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试点登记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影响统计口径一致性，亟

需明确自然资源分类标准。 

（3）水环境质量状况与目标要求仍有差距。2017 年，我市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62%偏低，未达到省年度考核要求。我市污

染源整治还不够彻底，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需加快。 

（4）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

较晚，工作基础较薄弱，污染状况底数尚不清楚，成熟、高效的

治理技术还不多。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施。 

1．企业及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1）扎实做好巡察整改落实。一是确保巡察整改工作如期

完成。对市委巡察工作明确的巡察整改事项进行深度分析，倒排

期限，确保如期整改完毕。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逐项进行检查督

导，防止已完成事项反弹回潮。二是加强对存在问题的根源剖析。

围绕反馈问题暴露出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剖析，

将剖析成果运用到国资监管工作中，促进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发

展。 

（2）狠抓经济运行发展。一是狠抓生产运营。加强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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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分析，推动年度目标责任落实，及时根据市场形势对企业

生产经营进行调整，确保完成 2018 年主要指标增长 8%以上的目

标任务。二是狠抓项目投资。逐项分解年度投资任务，层层压实

项目建设责任，推动解决项目建设存在问题，将项目完成情况纳

入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确保完成 819 亿元的年度投资

目标。 

（3）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一是继续深化授权经营管理

体制改革。加快改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进一步理顺多元投

资主体企业股东职责。二是积极推进国资系统事业单位转企改

制。推进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跟进市设计院转企改制

工作。 

（4）稳步实施国企资本运作。一是继续推进企业上市。力

争年内完成广电计量 IPO 上市，地铁设计院申报 IPO 上市材料。

二是大力实施市属企业资本运作。继续推进轻工集团、广州酒家、

越秀集团、创兴银行等企业资本运作。三是积极推进国企混改。

举行项目推介对接会，广泛征集战略投资者。 

（5）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大力推进资源重组整合。

推进城投与广州基金合并重组等项目，稳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房产按现状无偿调拨给市属国企。二是积极推进国有“僵尸

企业”实质出清。力争余下 157 户托管关停企业实质出清，9 户

特困企业实现脱困。三是稳妥推进压缩企业管理层级精简企业法

人数量工作。开展对低效无效资产、小散乱污以及非正常运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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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清理等工作。四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力争全面完成“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落实国企办公共服务机构分离移交和深化改

革，妥善解决国企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做好富余人员分

流和职工再就业。五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建国资创

新基金优先支持市属国企创新项目，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争市属国企研发经费增速达 15%以上，高企数量、研发平台、专

利申请（授权）数量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6）着力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一是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加

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和发债管理以及经营情况分析，控制企业整

体债务规模，遏制隐性债务，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

是加强融资性贸易监管。组织完成融资性贸易业务专项监督检

查，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强化责任追究，堵塞管理漏洞，建立健

全防范资产损失长效管控机制。三是加强企业投资行为监管。完

善企业重大投资项目信息系统建设，建立投资监管联动机制，切

实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四是加强土地物业规范管理。推动土地资

源向资产和资本有效转化，提升物业出租效率和市场化水平。 

（7）持续提升国资监管效能。一是继续完善“智慧国资”

信息化监管平台，开发产权管理、重大投资、董事会、资金管理

等模块。二是推动监督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监管智慧国资信息系

统和外派监事会监督作用，大力整合监督资源，共享监督信息，

形成监督合力。三是狠抓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继续抓好相关企业

违法代理出口退税、银行承兑汇票违规等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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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开展二级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和其他专项审计调查。

四是加大追责问责力度。按照管理权限对涉嫌特别重大资产损失

违规违纪人员严肃处理，及时向市纪委监委移送相关线索，督促

企业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8）切实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一是加快推进产业帮扶和精

准扶贫项目落实。加快广梅产业园在建项目和新引进项目建设进

度，继续做好对口贵州毕节、黔南、新疆疏附产业帮扶项目的经

营运作。二是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维稳工作。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实施企业“一把手”问责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

并做好重大不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1）进一步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机制。继续严格

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用、使用”管理体

制，进一步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机制。一是市财政局以

建立“配置科学、使用有效、处置规范、监督到位”目标，紧紧

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对行政事业单位违规出租出借资产开展专项

整治，实现对资产使用的有效管理。二是主管部门切实承担组织

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和严格实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单位内

部控制，发挥与财政部门联系沟通和对下属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

监督桥梁作用。三是各行政事业单位应落实具体管理职责，严格

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加强基础管理，完善固定资产登记

制度，确保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建立专项管理制度，加强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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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严格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批

手续，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完整。  

（2）完善制度，落实监管主体责任。一是全面开展自查自

纠，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

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内控制度，切实履行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的监管主体责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和安全完整。二是市财政局建立健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资产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动配合，保持高度

的彻底治理态势，确保国有资产在阳光下规范管理使用。三是加

强追责问责，对违规使用处置国有资产、整改不力以及拒不纠正

违规行为、逃避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涉

嫌违法违纪的，按规定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处理。 

（3）创新管理模式，提高管理质量。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明确管理要求。要求各单位加强政策学习，加强内控管理，

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二是开展专项清理，确保资产使用的合

法合规和租金收入的应缴尽缴。三是建立信息分享渠道，加强审

计结果运用，联合审计部门建立信息分享渠道，确保监管全面覆

盖。四是持续跟踪检查，确保违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五是继续

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结合工作，以存量控制增量, 发挥资产

管理对预算管理相互监督制约作用。 

（4）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监管常态化、长效化。一是加

快推进资产系统建设工作，增设办公用房和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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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加强资产使用管理，遏制违规现象发生。二是加快推进资产

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数据对接，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和准确性。三是依托资产管理系统，建立起“全面、准确、细

化、动态”的系统基础数据库，及时准确掌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的增减变动、占有使用及分布状况，为单位部门预算、政府采购、

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调剂提供信息，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监

管。 

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1）进一步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底数。推进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完善数据采集和测绘技

术标准、登记实施规范，进一步掌握我市自然资源资产情况。同

时，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加快探索建立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专项报告制度。 

（2）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一是继续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继续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和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抓好耕地提质改造，实施建设用地复

垦，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二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施

差别化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策略。深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行生态、资源、资产相统一的全域用途管制，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3）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大“控源、截污、管理”力

度，力争 13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达到考核要求，全面落实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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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护措施。完成 11 个国控断面水站建设工作。加大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力度，严格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深入推进核准河长

制落地生根，扎实推进污染源专项治理，稳步提升城市排水管理

水平。 

（4）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配合做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详查，有序推进在产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和关闭搬迁企业

地块环境排查工作。建立完善我市土壤环境技术标准体系，出台

相关规范性文件，推动提升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强化土壤污染防

治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更新我市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加强重点行业企业土壤环境监管，严格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2017 年度广州市国有资产情况汇总表（全市合计） 

2．2017 年度广州市国有资产情况汇总表（市本级） 

3．2017 年度广州市国有资产情况汇总表（区级） 

4．2017 年度广州市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国有资

产情况表 

5．2017 年度广州市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情况表 

6．2017 年度广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情况表 

7．2017 年度广州市国有自然资源情况表 

 



附件1．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合计 企业国有资产
金融类企业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国有自然资源
（数量）

备    注

一、国有资产 1

（一）资产总额 2 366,375,600 154,843,539 157,255,964 54,276,097 ——

（二）负债总额 3 241,754,032 87,746,855 141,537,188 12,469,989 ——

（三）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4 124,621,568 67,096,683 15,718,777 41,806,108 ——

（四）营业收入 5 71,274,383 67,343,894 3,812,221 —— ——

（五）利润总额 6 6,671,765 4,954,596 1,637,496 —— ——

（六）已交税费 7 6,796,727 6,068,947 696,233 —— ——

（七）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8 79,813 —— —— 79,813 ——

      1、出租（借）收入 9 55,685 —— —— 55,685 ——

      2、处置收入 10 8,226 —— —— 8,226 ——

      3、投资收益 11 15,902 —— —— 15,902 ——

二、国有自然资源 12 —— —— —— —— ——

（一）土地资源存量（公顷） 13 —— —— —— —— 248,330.1

（二）林木资源存量（公顷） 14 —— —— —— —— 17,108.8

（三）水资源存量（万立方米） 15 —— —— —— —— 773,205.0

（四）矿产资源储量存量 16 —— —— —— —— ——

      其中：建筑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17 —— —— —— —— 324,551.5

            水泥用灰岩（千吨） 18 —— —— —— —— 1,250,386.7

            水泥配料用砂页岩（千吨） 19 —— —— —— —— 64,894.7

            硝盐矿（千吨） 20 —— —— —— —— 56,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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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合计 企业国有资产
金融类企业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国有自然资源
（数量）

备    注

            煤矿（千吨） 21 —— —— —— —— 18,860.7

            铁（矿石 千吨） 22 —— —— —— —— 1,502.7

            铜（金属 吨） 23 —— —— —— —— 1,627.7

            钼（金属 吨） 24 —— —— —— —— 2,161.1

            铅（金属 吨） 25 —— —— —— —— 2,307.5

            锌（金属 吨） 26 —— —— —— —— 2,363.0

            锡（金属 吨） 27 —— —— —— —— 360.5

            铌（铌铁矿 吨） 28 —— —— —— —— 8,985.0

            铌（褐钇铌矿 吨） 29 —— —— —— —— 313.8

            铷（Rb20 吨） 30 —— —— —— —— 121,418.0

            稀土（独居石 吨） 31 —— —— —— —— 370.1

            普通萤石（CaF2 千吨） 32 —— —— —— —— 68.3

            冶金用脉石英（矿石 千吨） 33 —— —— —— —— 5,495.0

            重晶石（矿石 千吨） 34 —— —— —— —— 287.2

            耐火黏土（矿石 千吨） 35 —— —— —— —— 3,305.0

            泥炭（矿石 千吨） 36 —— —— —— —— 562.0

            砷（砷 吨） 37 —— —— —— —— 8,003.8

            磷（P205 千吨） 38 —— —— —— —— 0.2

            饰面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39 —— —— —— —— 5,810.0

            建筑用大理岩（千立方米） 40 —— —— —— —— 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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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合计 企业国有资产
金融类企业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国有自然资源
（数量）

备    注

一、国有资产 1

（一）资产总额 2 313,925,241 143,034,248 154,166,481 16,724,512 ——

（二）负债总额 3 225,368,819 81,516,267 140,496,815 3,355,736 ——

（三）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4 88,556,423 61,517,980 13,669,667 13,368,776 ——

（四）营业收入 5 69,939,732 66,487,158 3,452,574 —— ——

（五）利润总额 6 6,127,423 4,655,730 1,471,693 —— ——

（六）已交税费 7 6,627,045 5,976,106 650,939 —— ——

（七）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8 45,301 —— —— 45,301 ——

1、出租（借）收入 9 24,384 —— —— 24,384 ——

2、处置收入 10 6,113 —— —— 6,113 ——

3、投资收益 11 14,804 —— —— 14,804 ——

二、国有自然资源 12 —— —— —— —— ——

（一）土地资源存量（公顷） 13 —— —— —— —— —— 市本级无单独统计

（二）林木资源存量（公顷） 14 —— —— —— —— 11,570.3

（三）水资源存量（万立方米） 15 —— —— —— —— —— 市本级无单独统计

（四）矿产资源储量存量 16 —— —— —— —— —— 市本级无单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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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合计 企业国有资产
金融类企业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国有自然资源
（数量）

备    注

一、国有资产 1

（一）资产总额 2 52,450,359 11,809,291 3,089,483 37,551,585 ——

（二）负债总额 3 16,385,213 6,230,587 1,040,373 9,114,253 ——

（三）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4 36,065,145 5,578,703 2,049,110 28,437,332 ——

（四）营业收入 5 1,216,383 856,736 359,647 —— ——

（五）利润总额 6 464,670 298,866 165,803 —— ——

（六）已交税费 7 138,135 92,841 45,294 —— ——

（七）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8 34,512 —— —— 34,512 ——

1、出租（借）收入 9 31,301 —— —— 31,301 ——

2、处置收入 10 2,113 —— —— 2,113 ——

3、投资收益 11 1,098 —— —— 1,098 ——

二、国有自然资源 12 —— —— —— ——

（一）土地资源存量（公顷） 13 —— —— —— —— 248,330.1

（二）林木资源存量（公顷） 14 —— —— —— —— 5,538.5

（三）水资源存量（万立方米） 15 —— —— —— —— 773,205.0

（四）矿产资源储量存量 16 —— —— —— —— ——

      其中：建筑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17 —— —— —— —— 324,551.5

            水泥用灰岩（千吨） 18 —— —— —— —— 1,250,386.7

            水泥配料用砂页岩（千吨） 19 —— —— —— —— 64,894.7

            硝盐矿（千吨） 20 —— —— —— —— 56,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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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合计 企业国有资产
金融类企业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国有自然资源
（数量）

备    注

            煤矿（千吨） 21 —— —— —— —— 18,860.7

            铁（矿石 千吨） 22 —— —— —— —— 1,502.7

            铜（金属 吨） 23 —— —— —— —— 1,627.7

            钼（金属 吨） 24 —— —— —— —— 2,161.1

            铅（金属 吨） 25 —— —— —— —— 2,307.5

            锌（金属 吨） 26 —— —— —— —— 2,363.0

            锡（金属 吨） 27 —— —— —— —— 360.5

            铌（铌铁矿 吨） 28 —— —— —— —— 8,985.0

            铌（褐钇铌矿 吨） 29 —— —— —— —— 313.8

            铷（Rb20 吨） 30 —— —— —— —— 121,418.0

            稀土（独居石 吨） 31 —— —— —— —— 370.1

            普通萤石（CaF2 千吨） 32 —— —— —— —— 68.3

            冶金用脉石英（矿石 千吨） 33 —— —— —— —— 5,495.0

            重晶石（矿石 千吨） 34 —— —— —— —— 287.2

            耐火黏土（矿石 千吨） 35 —— —— —— —— 3,305.0

            泥炭（矿石 千吨） 36 —— —— —— —— 562.0

            砷（砷 吨） 37 —— —— —— —— 8,003.8

            磷（P205 千吨） 38 —— —— —— —— 0.2

            饰面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39 —— —— —— —— 5,810.0

            建筑用大理岩（千立方米） 40 —— —— —— —— 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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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单位：万元

市本级 区级

期末数 1 154,843,539 143,034,248 11,809,291

同比增减（%） 2 13.2 13.0 16.5

期末数 3 87,746,855 81,516,267 6,230,587

同比增减（%） 4 10.0 9.3 19.4

期末数 5 67,096,683 61,517,980 5,578,703

同比增减（%） 6 17.6 18.2 11.7

期末数 7 53,661,775 46,674,038 6,987,737

同比增减（%） 8 17.3 17.8 14.2

期末数 9 56.7 57.0 52.8

期初数 10 58.4 58.9 51.5

本年数 11 67,343,894 66,487,158 856,736

同比增减（%） 12 13.4 13.5 12.3

本年数 13 4,954,596 4,655,730 298,866

同比增减（%） 14 21.2 20.9 25.5

本年数 15 6,068,947 5,976,106 92,841

同比增减（%） 16 24.3 25.5 -21.7

本年数 17 16,025,025 15,090,569 934,456

同比增减（%） 18 19.5 18.2 45.1

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利润总额

已交税费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注：以上市本级经营指标数据汇总统计了包含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广州港集团分别与外方股东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情况。

备    注全市合计
其中：

项     目 行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劳动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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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单位：万元

市本级 区级

期末数 1 157,255,964 154,166,481 3,089,483

同比增减（%） 2 10.3 10.5 1.4

期末数 3 141,537,188 140,496,815 1,040,373

同比增减（%） 4 9.8 10.1 -19.6

期末数 5 15,718,777 13,669,667 2,049,110

同比增减（%） 6 16.0 15.1 22.6

期末数 7 11,719,602 11,616,402 103,200

同比增减（%） 8 15.2 14.9 48.3

期末数 9 90.0 91.1 33.7

期初数 10 90.4 91.5 42.5

本年数 11 3,812,221 3,452,574 359,647

同比增减（%） 12 35.7 38.3 15.3

本年数 13 1,637,496 1,471,693 165,803

同比增减（%） 14 10.7 6.1 81.5

本年数 15 696,233 650,939 45,294

同比增减（%） 16 14.2 16.6 -11.5

备    注全市合计
其中：

项     目 行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利润总额

已交税费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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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单位：万元

市本级 区级

一、资产总额 1 54,276,097 16,724,512 37,551,585

（一）流动资产 2 15,286,636 4,195,569 11,091,066

（二）固定资产 3 13,209,091 6,484,871 6,724,220

      1、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4 8,294,290 4,257,286 4,037,004

   其中：房屋 5 7,411,375 3,774,517 3,636,857

2、通用设备 6 3,003,186 1,311,198 1,691,989

   其中：汽车 7 687,238 204,151 483,087

         单价50万以上的通用设备 8 555,302 391,574 163,728

3、专用设备 9 1,289,961 679,927 610,034

   其中：单价100万以上的专用设备 10 725,206 457,484 267,723

4、文物和陈列品 11 45,402 30,236 15,166

5、图书档案 12 146,064 85,480 60,585

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13 430,187 120,745 309,442

（三）长期投资 14 240,370 109,704 130,666

（四）在建工程 15 23,632,010 5,409,856 18,222,154

（五）无形资产 16 803,460 268,862 534,599

（六）其他资产 17 1,104,530 255,650 848,879

二、负债总额 18 12,469,989 3,355,736 9,114,253

三、净资产总额 19 41,806,108 13,368,776 28,437,332

四、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20 79,813 45,301 34,512

（一）出租（借）收入 21 55,685 24,384 31,301

（二）处置收入 22 8,226 6,113 2,113

（三）投资收益 23 15,902 14,804 1,098

备    注项       目 全市合计
其中：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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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市本级 区级

一、土地资源存量（公顷） 2 248,330 —— 248,330

（一）耕地资源存量（公顷） 3 8,493 —— 8,493

（二）草地资源存量（公顷） 4 1,565 —— 1,565

二、林木资源存量（公顷） 5 17,109 11,570 5,539

三、水资源总量（万立方米） 6 773,205 —— 773,205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万立方米） 7 764,408 —— 764,408

      地下水资源量（万立方米） 8 150,826 —— 150,826

四、矿产资源储量存量 9 —— —— ——

其中：建筑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10 324,552 —— 324,552

水泥用灰岩（千吨） 11 1,250,387 —— 1,250,387

水泥配料用砂页岩（千吨） 12 64,895 —— 64,895

硝盐矿（千吨） 13 56,666 —— 56,666

煤矿（千吨） 14 18,861 —— 18,861

铁（矿石 千吨） 15 1,503 —— 1,503

铜（金属 吨） 16 1,628 —— 1,628

钼（金属 吨） 17 2,161 —— 2,161

铅（金属 吨） 18 2,307 —— 2,307

锌（金属 吨） 19 2,363 —— 2,363

锡（金属 吨） 20 361 —— 361

铌（铌铁矿 吨） 21 8,985 —— 8,985

备    注全市合计
其中：

项       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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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 区级
备    注全市合计

其中：
项       目 行次

铌（褐钇铌矿 吨） 22 314 —— 314

铷（Rb20 吨） 23 121,418 —— 121,418

稀土（独居石 吨） 24 370 —— 370

普通萤石（CaF2 千吨） 25 68 —— 68

冶金用脉石英（矿石 千吨） 26 5,495 —— 5,495

重晶石（矿石 千吨） 27 287 —— 287

耐火黏土（矿石 千吨） 28 3,305 —— 3,305

泥炭（矿石 千吨） 29 562 —— 562

砷（砷 吨） 30 8,004 —— 8,004

磷（P205 千吨） 31 0 —— 0

饰面用花岗岩（千立方米） 32 5,810 —— 5,810

建筑用大理岩（千立方米） 33 6,950 —— 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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